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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方正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

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环境”、“公

司”或“发行人”）对外披露的《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报告》

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

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瑞信方正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瑞信方正证券书面许可，本报告不得用作其他

任何用途；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瑞信方正证券不承担

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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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要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期债券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722 号文件核准公开发行，核准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 

债券名称：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

债券”）。 

债券简称及代码：12 盾安债、112100 

债券期限：5 年 

发行规模：人民币 12 亿元 

债券利率：5.70% 

回售条款：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

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

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

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公司发出关于是

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行使回售权的

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

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

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

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上调本期债

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

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

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 元。 

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在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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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的本期公司债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或本金。本期公司债

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7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2 年至 2014 年每年的 7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

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17 年 7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4 年的 7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精工”）为本

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联合[2012] 013 号），发行人的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债券受托管理人：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必要的发行费用后，剩余部分拟用于偿

还商业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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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一、2017年度业务回顾 

2017年,全球经济纷繁复杂，在稳增长、结构升级和防控风险的大背景下，国

内经济稳中求进，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逐步向高质发展转变。受益于气候、空调

产业补库存等综合因素，2017年制冷行业整体市场呈较好发展态势，公司营业收

入取得较大增长。公司秉承“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机会，为社会创造财

富，为企业创造效益”的使命观，坚持做“健康舒适环境的引领者”；强化条线

管控能力，提升组织管理效率；夯实核心产业，加快新能源汽车热管理产业的开

拓进程；强化研发创新，发行公司债券，进一步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27,875.8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2.00%；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28.73万元，同比增长11.17%。主要系2017年制冷配

件行业回暖，公司以“技品领先、效率领先”为原则，强化自主创新，加快市场

拓展，加速全球化布局，进一步提升企业运营品质，实现公司整体向好发展。 

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分列如下： 

项目 
营业收入 

（元） 

营业成本 

（元）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同期

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分行业 

通用设备制

造业 
6,925,135,718.93 5,724,761,211.07 17.33% 53.95% 61.32% 3.78% 

节能产业 819,521,659.33 632,824,864.29 22.78% 11.87% 7.32% 3.27% 

分产品 

制冷设备产

业 
1,451,039,373.78 1,101,923,308.67 24.06% 8.00% 10.35% -1.62% 

制冷配件产

业 
5,474,096,345.15 4,622,837,902.40 15.55% 73.53% 81.29% -3.62% 

节能产业 819,521,659.33 632,824,864.29 22.78% 11.87% 7.32% 3.27% 

分地区 

华东地区 3,669,937,673.76 3,126,996,522.06 14.79% 48.16% 50.03% -1.07% 

华北地区 1,137,822,070.63 1,002,390,419.15 11.90% 19.40% 30.62%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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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 934,680,845.08 740,030,092.60 20.83% 10.56% 1.97% 6.67% 

华中地区 1,004,852,980.43 708,658,322.35 29.48% 96.64% 94.33% 0.84% 

出 口 957,022,513.18 814,078,344.10 14.94% 35.69% 52.13% -58.68% 

二、2017年度财务状况 

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摘要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资产总计 13,869,745,556.76 11,778,785,729.73 

负债合计 9,424,243,024.42 7,253,318,377.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395,877,949.08 4,451,978,866.98 

所有者权益合计 4,445,502,532.34 4,525,467,352.1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营业收入 8,278,758,726.28 5,830,191,339.72 

营业成本 6,870,073,623.96 4,747,116,396.02 

营业利润 65,706,713.89 68,532,642.63 

利润总额 127,464,504.64 143,769,397.64 

净利润 81,919,136.79 80,359,912.9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2,287,251.57 83,013,119.73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7,274,524.52 113,724,156.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3,753,733.33 -569,618,384.5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286,748.28 813,413,735.0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6,414,045.85 372,981,89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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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03,093,680.12 929,507,725.97 

 

2、公司主要偿债能力财务指标 

指 标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流动比率 0.94 0.83 

速动比率 0.75 0.64 

资产负债率 67.95% 61.58%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存货）/ 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 负债合计 / 资产合计 



9 

第三章 本期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盾安精工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盾安精工为盾安环境的控股股东，主要经营范围为研发、制造、销售：电气、

电子器件、电器设备及配件、汽车农机配件、五金配件；批发零售：金属材料、

建筑材料、食用农产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实业投资；从事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根据盾安精工2017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盾安精工合并口径的总资产合计

176.59亿元，负债合计111.08亿元；2017年度，盾安精工实现营业收入 268.29亿

元，利润总额为3.19亿元，净利润2.2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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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12亿元。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款项，在扣除必要的发

行费用后，剩余部分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本次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其中偿还银行贷款

4.26亿元，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017年内无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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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根据2017年7月19日公告的《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

券2017年本息兑付暨摘牌公告》，发行人已于2017年7月27日支付2016年7月27

日至2017年7月26日期间的利息及本期债券本金。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未出现延迟支付到期利息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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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专项偿债帐户情况 

本期债券发行人并未设置专项偿债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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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7 年，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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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17 年 5 月，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完成了对本期债券的跟踪评级，并发

布了《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联

合[2017]345 号）。联合评级的跟踪评估结果为：“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的“12 盾安债”信用等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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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的变动情况 

2017 年，发行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

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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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重要事项 

2017 年，公司不存在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运营业

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 

 




